
江苏同创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付款申请单

部门： 检测分析部 日期： 2023.12.04

收款单位 南京利安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付款方式 转账

开户行 工行长江路支行 银行账号 4301010509100466943

用途 袁杰嗅辩员培训费用

付款金额（小写） 1200.00 （大写）人民币 壹仟贰佰元整

备注

批准： 经理审核： 财务审核： 申请人：宋志浩


